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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留權証明書申請及審批程序資料  

 

在本年 7 月 5 日，我們向審議按《入境條例》提出的決議的小組委

員會提交了一份“居留權証明書申請及審批程序資料＂的文件。該文件作

列載因應修訂居留權証明書申請程序而須與公安部出入境管理局作出商討

的範圍。  

 

2. 本年 7 月 12 日，入境事務處處長與出入境管理局就這些列載於文

件的安排達成協議。  

 

3. 為方便委員參考，現謹夾附該文件（附錄Ａ）及入境事務處處長與

出入境管理局發出的新聞稿（附錄 B）。  

 

 

保安局  

 

1999 年 7 月 12 日  



附錄 A 

居留權證明書申請及審批程序資料  

 

入境事務處處長與內地當局在落實居留權證明書申請程序的工作

上，一直以來不斷磋商，預計很快會取得共識。商議中的申請及審批程序

大致如下：  

 

提出申請  

 

基於居留權證明書和單程證重新掛，居住在內地的申請人，必須

向戶口所在地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提出申請，填寫一式兩份供香港

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中國籍子女申請赴港定居的單程證申請表格，其中

一份會用作居留權證明書申請表格轉交入境處審批。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

部門會同時接受婚生和非婚生子女的申請。遞交申請時，申請人要提交相

關證明文件，包括申請人的身份證明、申請人的父或母在申請人出生時符

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或（二）項的規定證明等。至於鑑證

非婚生子女親子關係，可能需要進行的遺傳基因 (DNA)測試的安排，由於所

牽涉的技術性安排繁複，兩地專家會進一步研究具體處理方法。  

 

 

初步審核及轉介申請  

 

一如以往，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在收到申請後，會核對申請人

的各項個人資料，確定申請人的身份及其與父母的關係，然後連同作為申

請居留權證明書的單程證表格通過特定渠道分批轉送入境處核定實居留權

資格。轉送工作分別由廣東省，福建省和北京的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

處理。入境處會一如以往和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保持緊密聯繫，

安排居留權證明書申請有序地送交入境處處理。  

 

核實和審批居留權資格  

 

收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轉送的申請書，入境處人員會根據公

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提供的資料及入境處保存的紀錄按序處理，核實申

請人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規定。



若發現情況可疑或資料不符，入境處會要求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協助

調查，亦會要求申請人呈交進一步的證明文件。如申請人符合資格，入境

處會簽發居留權證明書。  

 

監管及紀錄  

 

整個審批過程都有充分的監管，所有申請紀錄均經由電腦系統處理

及儲存。經具有防偽功能的居留權證明書會按審批先後編印，而備妥的居

留權證明書亦會留有影印本紀錄。  

 

簽發程序及入境安排  

 

由於居留權證明書是重要文件，入境處會按原先轉送的渠道，把備

妥的居留權證明書密封，經深圳邊境聯絡官轉送至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

管理部門在簽發單程證時，會將居留權證明書附貼於單程證上。申請人便

可持兩證來港定居。  

 

當持證人到達羅湖管制站，入境處人員會查驗兩證，在核對無誤

後，持證人便會獲准入境。  

 

 

 

保安局  

一九九九年七月六日  



附錄 B 
Appendix B  

 

 

 

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中國籍子女  

赴港定居受理審批程序確定  

 

1999 年 7 月 12 日，公安部出入境管理局與香港特別行政區入境事務處

就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的中國籍子女（以下簡稱“香港永久性居民

子女＂）申請赴香港定居受理審批程序問題達成共識。  

根據今年 6 月 26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行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和第二十

四條第二款第（三）項的解釋，“香港永久性居民子女＂是指無論本人是

在香港特別行政區成立以前或以後出生，在其出生時，其父母雙方或一方

須是符合《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條件

的人，此類人員申請赴港定居須依照規定，向其戶口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

出入境管理部門申請辦理批准手續，填寫《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中

國籍子女赴香港定居申請表》，經批准後持內地公安機關簽發的《前往港

澳通行證》（以



下簡稱“單程證＂）有序地進入香港特別行政區定居。  

公安部出入境管理局同意接受香港入境事務處委托，由內地公安機關出

入境管理部門代為受理香港特別行政區“居留權證明書＂的申請。公安部

出入境管理局制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中國籍子女赴香港定居

申請表》，香港入境事務處視為“居留權證明書＂申請表。申請人可向戶

口所在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領取並如實填寫該申請表。公安機關出

入境管理部門審核資料後，轉送香港入境事務處，由該處對“居留權證明

書＂申請進行核查，對經審核符合條件的申請人，簽發“居留權證明書＂，

並將此證送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轉交申請人。  

為保證“香港永久性居民子女＂合法有序進入香港定居，內地公安機關

簽發的“單程證＂和香港入境事務處簽發的“居留權證明書＂將同時發

放，具體做法是將“居留權證明書＂附貼在“單程證＂上，出境時一並交

邊防檢查人員查驗放行。  

雙方表示，要嚴格遵循《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辦事，保障“香港永久性

居民子女＂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強合作，切實維護內地與香港之間人員

往來的正常秩序，促進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